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的 

选聘程序、胜任能力、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等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放弃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

交易议案》及其相关资料，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根据公司投资规划及经营状况，放弃

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利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遵

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此基数

上，我们对公司放弃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

的资产评估情况及结果进行了认真核查，依照独立判断，就本次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

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等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一、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调整改进中介机构选

聘工作的通知》（鲁国资董监字﹝2015﹞2 号）以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立中

介机构备选库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综合考察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执业质量及信誉

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集团”）和山东重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财务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相关评估资格的北京国

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友”）对重工财务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

评估，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公司同意北京国友作为该次增资事项的评估机构，我们认为

选聘程序合法合规。北京国友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胜任本次评

估工作的能力。 

二、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北京国友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

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和冲突，具备独

立性。 

三、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北京国友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评估专业人员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对重工财务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北京国友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

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四、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

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

实用性，采用资产基础法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重工财务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

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33,858.95 万元，评估值为 161,063.02 万元，评估增值

27,204.07 万元，增值率为 20.32%。采用收益法重工财务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62,051.82 万元，增值 28,192.87 万元，增值率为 21.06%。经过综合分析比较后，以收

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收益法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

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重工财务公司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合理。

得出的资产评估价值客观、公正反映了重工财务公司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月 31日的实

际情况，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评估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所选聘评估机构

胜任所承担的评估工作；评估机构独立、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评估结论合理。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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